附錄(三)
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所屬辦事(連絡)處購置辦公處所細則

內政部68. 5.29台內社字第22974號函核定

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3. 4.21社二字第15267號同意備查

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5. 5.19七五社二字第22885號函核准修訂

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7. 5. 2 七七社二字第18622號函核准修訂

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0. 5.25八○社二字第26223號函同意備查

87. 6.27本會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續會修訂第2、4、5條條文
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7.11. 4八七社二字第62088號函同意修正備查

一、宗旨：為達成本會所屬各辦事（連絡）處均擁有公會所有的辦公房舍，特訂定本細則。

二、財源：

㈠由本會編列預算。

㈡會務發展準備金。

三、辦事（連絡）處辦公處所面積與經費之標準如左：

㈠辦公處所面積以會員未滿20名者為40坪，每增加1人其面積增加0.4坪計算，其最大面積以100坪為限，但臺北市、高雄市連絡處個案處理（會員人數以申請購置當時為準）。

㈡每坪單價依地區分為三級：

Ａ級為每坪16萬2千元（包括基隆市、臺北縣、新竹縣市、臺中市、嘉義縣市、臺南市等辦事處）

Ｂ級為每坪12萬1千元（包括桃園縣、臺中縣、彰化縣、臺南縣、高雄縣、屏東縣等辦事處）

Ｃ級為每坪10萬元（包括宜蘭縣、苗栗縣、南投縣、雲林縣、花東地區等辦事處）

㈢臺北市、高雄市連絡處面積為100坪，每坪單價20萬1千元。

四、實施辦法：

㈠由本會於第三條標準內全額支應，本會可用之經費不足時由辦事（連絡）處視需要自行墊付經費先行購買。

㈡前款各辦事（連絡）處墊支之經費由本會自第二年起編列預算無息攤還之。

㈢購置辦公處所之總價超過第三條標準之部份，由各辦事（連絡）處自行負擔，本會不予攤還。

五、購置程序：

㈠各辦事（連絡）處覓妥適當辦公處所擬購置時，應擬訂購置計劃，報請省公會派員會同該辦事（連絡）處議價辦理。

㈡每年度本會負擔經費之分配，以各辦事處報請議價之日期為順序，如議價不成應重行申請。

㈢各辦事（連絡）處原有辦公處所因會員人數增加，依規定擬更換較大辦公處所，於每年大會前二個月報理事會後，提會員大會通過後辦理。

六、本細則經理事會審議並提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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